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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5 8 號  

考 慮 日 期 ： 2 0 2 4 年 2 月 2 3 日   

 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提 出 的  

覆 核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A / S K - P K / 2 8 2  

擬 在 新 界 西 貢 沙 角 尾 第 2 2 1 約 地 段 第 3 0 7 號  

興 建 屋 宇 (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－ 小 型 屋 宇 )  

1 .  背 景  

1.1 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七 日 ， 申 請 人 黃 承 俊 先 生 根 據 原 有

的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1( 下 稱 「 原 有 條 例 」 ) 第 1 6 條

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要 求 在 申 請 地 點 興 建 一 幢 屋 宇 ( 新 界

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－ 小 型 屋 宇 ) 。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《 北 港 及

沙 角 尾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S K - P K / 1 1 》 上

一 處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地 方 ( 圖 R - 1 ) 。  

1.2 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

會 」 )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

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 決 定 拒 絕 有 關 申 請 ， 理 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擬 議 發 展 不 符 合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該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進 行 康 樂 發 展 ， 為

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。 申 請 書 內 並 無 有 力 的 理

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此 規 劃 意 向 ； 以 及  

( b ) 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仍 有 土 地 可

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。 為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

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

方 面 ，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， 把 擬 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

集 中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 原 有 條 例 」 指 在 緊 接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前 生 效 的 《 城 巿 規 劃 條 例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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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 隨 文 夾 附 下 列 文 件 ， 以 供 委 員 參 考 ：  

( a ) 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A / S K - P K / 2 8 2 號  ( 附 件 A )  

( b )  小 組 委 員 會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的

會 議 記 錄 摘 錄  

( 附 件 B )  

( c )  城 規 會 秘 書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十 九

日 發 出 的 信 件  

( 附 件 C )  

2 .  覆 核 申 請  

2.1 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七 日 ， 申 請 人 根 據 原 有 條 例 第

1 7 ( 1 ) 條 申 請 覆 核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申 請 的 決 定 ( 附 件

D 1 ) 2。  

2.2 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和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四 日 ， 城

規 會 分 別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為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而

提 交 的 書 面 申 述 ( 附 件 D 2 和 附 件 D 3 ) 。  

3 .  申 請 人 提 出 的 理 據  

申 請 人 為 支 持 有 關 覆 核 申 請 而 提 出 的 理 據 詳 載 於 其 書 面

申 述 ( 附 件 D 2 和 附 件 D 3 ) 內 ， 現 撮 錄 如 下 ：  

( a )  申 請 地 點 由 申 請 人 的 母 親 購 入 ， 讓 申 請 人 可 以 根 據

新 界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申 請 許 可 以 興 建 一 幢 小 型 屋 宇 。

申 請 人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與 父 母 同 住 並 受 他 們 照 顧 。 擬

議 小 型 屋 宇 可 讓 申 請 人 獲 得 一 個 安 定 的 居 所 並 維 持

他 的 生 活 ， 同 時 可 以 更 靠 近 他 的 兄 弟 ， 以 便 未 來 能

繼 續 獲 得 照 顧 和 支 持 。 申 請 人 的 父 母 衷 心 希 望 城 規

會 考 慮 到 申 請 人 的 特 殊 情 況 ， 對 這 宗 申 請 從 寬 考

慮 ；  

( b )  申 請 地 點 坐 落 在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。 擬 議 小

型 屋 宇 與 周 邊 的 用 途 ( 主 要 為 村 屋 ) 互 相 協 調 。 申 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2 9 ( 1 9 ) 條 ， 原 有 條 例 第 1 7 條 適 用 於 符 合 以 下 說 明

的 申 請 ： 該 申 請 尋 求 對 城 規 會 根 據 第 1 6 條 作 出 的 決 定 ( 就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

一 日 前 根 據 第 1 6 ( 1 )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而 作 出 者 ) ， 進 行 覆 核 。  



-  3  -  

B/RA北港及沙角尾282 (WITH REPLACEMENT PAGE) 

地 點 長 期 空 置 並 長 滿 灌 木 。 擬 議 發 展 規 模 細 小 ， 不

會 在 視 覺 、 環 境 和 生 態 上 對 周 邊 地 區 造 成 不 良 影

響 。 當 局 並 無 收 到 政 府 部 門 就 有 關 的 第 1 6 條 申 請

提 出 反 對 ；  

( c )  雖 然 申 請 地 點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， 但 據 觀 察 所 得 ，

附 近 並 無 康 樂 用 途 ； 以 及  

( d )  這 宗 申 請 獲 得 當 地 村 民 和 村 代 表 的 支 持 。  

4 .  第 1 6 條 申 請  

 申 請 地 點 和 周 邊 地 區 ( 圖 R - 1 至 R - 4 b )  

4.1  申 請 地 點 及 周 邊 地 區 於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該 宗 第 1 6

條 申 請 時 的 狀 況 載 於 附 件 A 第 7 . 1 及 7 . 2 段 。 由 那

時 候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申 請 地 點 的 規 劃 狀 況 並 無 任 何 重

大 改 變 。  

4.2  至 於 周 邊 地 區 ， 位 於 同 一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內 緊 鄰 申 請

地 點 東 面 有 一 個 新 建 的 戶 外 花 園 場 地 ， 以 及 一 個 設

有 四 個 板 式 網 球 場 的 康 樂 發 展 項 目 。  

4.3  申 請 地 點 現 時 空 置 及 長 滿 灌 木 ， 有 部 分 地 方 是 一 條

行 人 路 。 該 地 點 完 全 坐 落 在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

內 ， 其 西 面 是 沙 角 尾 村 的 主 要 鄉 村 羣 ， 但 被 一 條 河

道 從 中 分 隔 。 申 請 地 點 可 經 一 條 連 接 大 網 仔 路 的 行

人 路 前 往 。  

4.4  周 邊 地 區 具 有 鄉 郊 特 色 ， 主 要 是 村 屋 和 灌 木 叢 。 申

請 地 點 被 緊 接 其 北 面 、 西 面 和 南 面 的 一 些 兩 三 層 高

的 村 屋 所 包 圍 。 申 請 地 點 的 北 面 、 西 面 和 南 面 較 遠

處 ， 有 一 條 沿 着 相 關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邊 界 的 河 道 。  

規 劃 意 向  

4.5  該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( 載 於 附 件 A 第 8 段 ) 沒

有 改 變 ，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進 行 康 樂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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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， 從 而 促 進 動 態 及 ／ 或 靜

態 康 樂 活 動 和 旅 遊 ／ 生 態 旅 遊 的 發 展 。 康 樂 發 展 的

配 套 用 途 ， 如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或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 

評 審 準 則  

4.6 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七 日 所 頒 布 「 評 審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

宇 ／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規 劃 申 請 的 臨 時 準 則 」 的 最 新 版

本 ， 載 於 附 件 A 的 附 錄 I I 。  

先 前 及 同 類 的 申 請  

4.7  在 考 慮 第 1 6 條 申 請 時 所 參 考 的 相 關 先 前 及 同 類 申

請 載 於 附 件 A 的 第 5 和 6 段 及 其 附 錄 I I I 。  

4.8  在 發 出 這 份 文 件 之 後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於 二 零 二 四 年

二 月 十 六 日 考 慮 另 一 宗 同 類 申 請 ( 編 號

A / S K - P K / 2 9 3 ) 。 所 有 同 類 申 請 的 詳 情 概 述 於 附 件

E ， 相 關 位 置 在 圖 R - 2 a 顯 示 。  

5 . 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 

5.1 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就 第 1 6 條 申 請 提 出 的 意 見 載 於 附

件  A 的 第 9 段 及 其 附 錄 I V 。 他 們 的 指 引 性 質 意 見

( 如 有 的 話 ) 載 於 附 件 A 的 附 錄 V I ， 並 於 附 件 G 重

述 。  

5 .2  關 於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規 劃 署 已 進 一 步 徵 詢 相 關 政 府 部

門 的 意 見 。 所 有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均 維 持 原 先 對 第 1 6 條

申 請 的 意 見 ， 即 不 表 反 對 ／ 沒 有 負 面 意 見 ， 對 這 宗 覆

核 申 請 亦 沒 有 進 一 步 意 見 。 因 應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的 情

況 ， 地 政 總 署 西 貢 地 政 專 員 的 最 新 意 見 載 述 如 下 ：  

土 地 行 政  

5.2.1  地 政 總 署 西 貢 地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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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沙 角 尾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中 ， 所

涉 地 點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和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外 ／ 橫 跨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與 其 他 地 帶 的 宗 數 分 別 為 4 1

宗 和 8 宗 ( 在 考 慮 第 1 6 條 申 請 時 則 分 別

為 4 5 宗 和 9 宗 )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先 前 的 意

見 仍 然 有 效 。  

5.2.2  因 應 地 政 總 署 西 貢 地 政 專 員 的 最 新 意 見 ， 小

型 屋 宇 發 展 所 需 的 土 地 及 可 供 興 建 小 型 屋 宇

的 土 地 的 經 修 訂 評 估 如 下 ：  

 準則  是  否  備註  

3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內 有 足 夠 土

地 應 付 小 型 屋 宇

需 求 ( 尚 未 處 理

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

和 未 來 十 年 的 小

型屋宇需求)？  

( 沒 有 未 來 十

年 的 小 型 屋

宇需求資料)  

所需土地  

應 付 沙角 尾的 小型 屋宇

需 求 所 需 的 土 地 ： 約

1.23 公 頃 ( 相 等 於 49 幅

小 型 屋 宇 用 地 ) 。 尚 未

處 理 的小 型屋 宇申 請有

49 宗 3， 而 西 貢 地 政 專

員 並 無沙 角尾 未來 十年

的 小 型屋 宇需 求預 測數

字 ， 因為 有關 原居 民代

表 自 二零 零八 年十 二月

二 十 二日 後再 無提 供有

關數字4。  

可供使用的土地  

沙 角 尾可 供應 付小 型屋

宇 需 求 的 土 地 ： 約 4.89

公頃 (相等於195幅小 型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內 有 足 夠 土

地 應 付 尚 未 處 理

的 小 型 屋 宇 申

請？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在 該 4 9 宗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中 ， 4 1 宗 所 涉 地 點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

帶 內 ， 八 宗 所 涉 地 點 ( 不 包 括 申 請 地 點 )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外 ／ 橫 跨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與 其 他 地 帶 。 該 八 宗 位 於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外 ／ 橫 跨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與 其 他 地 帶 的 申 請 當 中 ， 有 一 宗 申 請 獲 城 規 會 批 給 有 效 的 規

劃 許 可 。  
4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的 記 綠 ，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止 ， 沙 角 尾 村 原 居 民

代 表 提 供 的 未 來 十 年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預 測 ( 即 二 零 零 九 年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) 數 字 為

2 6 0 宗 。  

議程 6  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5 8 號替換頁  
考慮日期： 2 0 2 4 年 2 月 2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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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準則  是  否  備註  

屋宇用地)(圖A-2b )。  

6 .  在 法 定 公 布 期 內 收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 

6.1  城 規 會 分 別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及 二 零 二 三 年

八 月 十 八 日 公 布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及 書 面 申 述 ， 以 供 公

眾 查 閱 。 在 法 定 公 眾 查 閱 期 內 ， 城 規 會 合 共 收 到 2 6

份 公 眾 意 見 ( 附 件 F ) 。  

6 .2  城 規 會 共 收 到 2 0 份 表 示 支 持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包 括 一

份 來 自 西 貢 區 議 員 李 家 良 先 生 、 四 份 來 自 沙 角 尾 原

居 民 代 表 、 1 4 份 來 自 沙 角 尾 村 民 ( 以 兩 款 內 容 劃 一

的 信 件 提 交 ) ， 以 及 一 份 來 自 個 別 人 士 。 支 持 這 宗 申

請 的 主 要 理 由 包 括 申 請 人 為 沙 角 尾 原 居 村 民 ， 患 有

殘 疾 ， 他 的 情 況 足 以 讓 城 規 會 給 予 從 寬 考 慮 ； 申 請

地 點 一 直 長 期 空 置 ， 村 民 未 有 用 作 康 樂 用 途 ， 興 建

擬 議 小 型 屋 宇 更 能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； 申 請 地 點 位 於

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， 四 周 皆 有 村 屋 ； 以 及 沙 角 尾 「 鄉

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的 大 部 分 土 地 為 祖 ／ 堂 所 擁 有 ， 在

村 內 難 以 取 得 土 地 以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。  

6 .3  五 份 由 個 別 人 士 以 劃 一 格 式 提 交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表 示

不 反 對 有 關 的 屋 宇 發 展 建 議 ， 但 提 出 申 請 地 點 不 應

佔 用 現 時 村 民 使 用 的 通 道 。 另 有 一 份 公 眾 意 見 與 申

請 無 關 。  

6 .4  在 第 1 6 條 申 請 階 段 ， 城 規 會 收 到 一 份 由 個 別 人 士

提 交 關 於 有 關 申 請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表 示 反 對 該 宗 申

請 。 詳 細 意 見 載 於 附 件 A 第 1 0 段 。  

7 . 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及 評 估  

7.1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拒 絕 涉 及 在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申 請 地 點 興 建 一

幢 ( 新 界 輍 免 管 制 屋 宇 — 小 型 屋 宇 ) 的 申 請 。 現 時 這

宗 申 請 是 覆 核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決 定 。 該 宗 申 請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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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 絕 的 理 由 主 要 是 擬 議 發 展 不 符 合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

規 劃 意 向 ， 而 且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仍

有 土 地 可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。 為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

請 ， 申 請 人 提 交 了 上 文 第 3 段 撮 錄 的 書 面 理 據 。 自

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第 1 6 條 申 請 後 ， 有 關 規 劃 情 況 一

直 沒 有 重 大 改 變 ， 不 過 ， 在 申 請 地 點 東 鄰 同 一 「 康

樂 」 地 帶 內 增 加 了 一 個 新 建 的 戶 外 花 園 場 地 ， 以 及

一 個 設 有 四 個 板 式 網 球 場 的 康 樂 發 展 項 目 。  

「康樂」地帶的規劃意向  

7.2 這 宗 申 請 擬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康 樂 」 地 帶

的 申 請 地 點 興 建 一 幢 小 型 屋 宇 ( 圖 R - 1 ) 。 擬 議 發 展

不 符 合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

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進 行 康 樂 發 展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

施 ， 從 而 促 進 動 態 及 ／ 或 靜 態 康 樂 活 動 和 旅 遊 ／ 生

態 旅 遊 的 發 展 。 近 年 一 直 有 康 樂 用 途 進 駐 有 關 的

「 康 樂 」 地 帶 ( 圖 R - 4 b ) 。 申 請 人 並 無 提 出 有 力 的

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 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可 供 使 用 的 土 地  

7.3 至 於 「 臨 時 準 則 」 方 面 ， 擬 議 小 型 屋 宇 的 覆 蓋 範 圍

完 全 坐 落 在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範 圍 」 內 。 根 據 地 政 總

署 西 貢 地 政 專 員 表 示 ， 沙 角 尾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

申 請 共 有 4 9 宗 (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第 1 6 條 申 請 時

有 5 4 宗 ) ， 但 他 並 無 未 來 1 0 年 的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預

測 數 字 ， 因 為 沙 角 尾 原 居 民 代 表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

月 二 十 二 日 起 再 無 提 供 有 關 數 字 。 二 零 一 五 年 八 月

起 ， 城 規 會 採 取 較 審 慎 的 態 度 審 批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申

請 。 在 考 慮 可 用 作 應 付 小 型 屋 宇 需 求 的 土 地 是 否 普

遍 供 不 應 求 時 ， 除 其 他 因 素 外 ， 較 着 重 由 地 政 總 署

提 供 的 尚 未 處 理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的 數 目 。 規 劃 署 最 新

的 估 算 顯 示 ，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， 可

提 供 約 4 . 8 9 公 頃 土 地 ( 相 等 於 1 9 5 幅 小 型 屋 宇 用

地 ) 用 作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內 有 足 夠 土 地 應 付 尚 未 處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。

因 此 ， 為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 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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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， 把 小 型 屋

宇 發 展 集 中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 

對 申 請 人 覆 核 申 請 理 據 的 回 應  

7.4 對 於 申 請 人 聲 稱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沒 有 康 樂 用 途 ， 據 當

局 觀 察 所 得 ， 在 同 一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內 ， 申 請 地 點 東

鄰 有 一 個 新 建 的 戶 外 花 園 場 地 和 一 個 設 有 四 個 板 式

網 球 場 的 康 樂 發 展 項 目 。 考 慮 到 申 請 地 點 和 在 同 一

「 康 樂 」 地 帶 內 的 空 置 土 地 地 勢 相 對 平 坦 及 出 入 方

便 ， 其 實 適 合 作 康 樂 發 展 。  

7.5 根 據 臨 時 準 則 ， 倘 申 請 地 點 涉 及 有 效 期 已 屆 滿 的 規

劃 許 可 及 屬 現 有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／ 小 型 屋 宇 之 間

的 騰 空 地 盤 ， 申 請 則 或 可 從 寛 考 慮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申

請 地 點 並 沒 有 先 前 批 准 ， 及 申 請 地 點 的 北 面 、 南 面

和 東 面 並 沒 有 現 有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／ 小 型 屋 宇 ，

申 請 地 點 並 非 上 述 的 騰 空 地 盤 ( 圖 R - 2 a ) 。 當 局 備

悉 申 請 人 的 情 況 ， 但 在 評 審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的 申 請

時 ， 個 人 困 難 並 非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之 一 。  

7.6 雖 然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對 這 宗 申 請 的 技 術 部 分 並 沒 有 負

面 意 見 ， 但 基 於 上 述 評 估 和 考 慮 到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

地 帶 內 仍 有 土 地 可 供 使 用 ， 這 宗 申 請 不 獲 支 持 。  

7.7 至 於 上 文 第 6 段 詳 述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當 局 備 悉 支 持 的

意 見 ， 但 上 述 評 估 亦 屬 相 關 因 素 。 對 於 有 意 見 指 擬

議 屋 宇 阻 塞 行 人 路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在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的

階 段 根 據 現 行 的 程 序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。  

8 .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 

8.1 根 據 上 文 第 7 段 所 作 的 評 估 ， 並 考 慮 到 上 文 第 6 段

所 述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規 劃 署 維 持 先 前 的 意 見 ， 不 支 持

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理 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擬 議 發 展 不 符 合 「 康 樂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

該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進 行 康 樂 發 展 ， 為

議程 6  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5 8 號替換頁  
考慮日期： 2 0 2 4 年 2 月 2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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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民 提 供 所 需 設 施 。 申 請 書 內 並 無 有 力 的 理

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此 規 劃 意 向 ； 以 及  

( b )  沙 角 尾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仍 有 土 地 可

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。 為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

理 ， 而 在 土 地 運 用 及 基 礎 設 施 和 服 務 的 提 供

方 面 ， 較 具 經 濟 效 益 ， 把 擬 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

集 中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 

8.2 反 之 ，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建 議 這 項

規 劃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應 至 二 零 二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

止 。 除 非 在 該 日 期 前 ， 所 批 准 的 發 展 已 展 開 或 有 關

許 可 已 續 期 ， 否 則 有 關 許 可 會 於 該 日 期 後 停 止 生

效 。 建 議 的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 載 於 附 件 G 。  

9 .  請 求 作 出 決 定  

9.1 請 城 規 會 考 慮 這 宗 覆 核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的 申 請 ， 並

決 定 是 否 接 納 申 請 。  

9.2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駁 回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請 委 員 建 議 應 給

予 申 請 人 的 駁 回 理 由 。  

9.3 反 之 ， 倘 城 規 會 決 定 批 准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請 委 員 考

慮 須 在 規 劃 許 可 加 上 哪 些 附 帶 條 件 和 指 引 性 質 的 條

款 ( 如 有 的 話 ) ， 以 及 許 可 的 有 效 期 應 於 何 時 屆 滿 。  

1 0 .  附 件  

圖 R - 1  位 置 圖  

圖 R - 2 a  平 面 圖  

圖 R - 2 b  估 計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可 用 作

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數 量  

圖 R - 3  航 攝 照 片  

圖 R - 4 a 及 R - 4 b  實 地 照 片  

附 件 A  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A / S K - P K / 2 8 2 號  

附 件 B 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

記 錄 的 摘 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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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 城 規 會 秘 書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十 九 日

發 出 的 信 件  

附 件 D 1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七 日 所 收 到

申 請 人 就 申 請 覆 核 發 出 的 信 件  

附 件 D 2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收 到

的 書 面 申 述  

附 件 D 3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四 日 收 到 的

書 面 申 述  

附 件 E  同 類 申 請  

附 件 F  公 眾 意 見 書  

附 件 G  建 議 的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  

 

 

規 劃 署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 

 


